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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部门 

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

2022 年，广州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，以检察

工作“质量建设年”为契机，依法能动履职，创新工作举措，

大力构建一体化司法救助工作格局，救助案件大幅增长，司

法救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新成

效。 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 

（一）项目背景 

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，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

件过程中，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，无法通过诉讼获

得有效赔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辅助性救济措

施，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、贫困户、军人军属、残疾人等重

点救助对象，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，广州

市人民检察院需通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，提升国家司法救

助工作水平。 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 

《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<关于建

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政法

〔2014〕6 号）明确提出：“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内应结合本地

区的财力和各级政法机关救助的实际需求情况，在每年预算

安排司法救助资金额度内，分期将资金预先拨付各政法机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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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如实清算”。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<人民检察院开

展司法救助工作细则>的通知》（高检发办〔2021〕35 号）

及《广东省检察机关关于印发<广东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

助工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粤检发刑申字〔2017〕6 号）明确了

司法救助的原则、对象和范围、方式和标准、救助程序等。

广州市人民检察院（以下简称“市检察院”）严格根据上述政

策开展司法救助工作，申请安排司法救助专项经费。 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 

通过项目实施，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、权益保障的

新期待，顺应加强权利救济的现代法治发展趋势，彰显党和

政府的民生关怀，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，提高司法公信

力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、服务和保障广州市

社会的和谐稳定。 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

根据司法救助资金《二级项目预算申报表》，司法救助

资金项目，年初预算数为 1,000,000.00 元，调整 3,121,100.00

元，原因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申请追加，年度预算数为

4,121,100.00 元，实际支出 4,120,327.58 元，支出率为 99.99%，

用于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

赔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案件当事人采取辅助性救济措施。 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 

通过受理、审查国家司法救助申请，提出国家司法救助

审查意见并报请审批，发放救助金及其他相关工作。2022 年，

市检察院指导广州两级检察机关共受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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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9 件，同比增长 426%。经审查决定予以救助并发放 526 件

578 人 1234.18519 万元，较去年分别同比增长 424%、156%

和 116%。其中，救助农村地区五类重点贫困人员 175 人，发

放救助资金 457 万元，较去年同比增加 46 人 139 万余元。 

二、绩效评价概述 

（一）评价目的 

 绩效管理是财政资金使用管控的重要抓手，通过对项

目开展绩效评价，并运用评价结果，对绩效好的项目原则上

优先保障，对绩效一般的项目督促改进，对交叉重复、碎片

化的项目予以调整，对低效无效的项目资金予以削减或取消，

对长期沉淀的项目资金一律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统筹用于

亟需支持的相关领域，以切实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，增强

年度重点工作任务、检察事业战略布局的资金保障能力。 

（二）评价设计与实施 

根据市财局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为全面反映司法救助工

作实效，从产出数量、产出时效、社会效益与服务对象满意

度四方面开展指标设计，通过邀请第三方机构、业务经办部

门与人员参与调研、共同商讨，形成了资金发放、救助效果、

案件质量、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具体指标。在绩效评价过程中，

由业务经办部门提供相应指标的自评分数与佐证材料，财务

部门负责审核完善，着重采集案件管理系统与财政支付系统

的相关数据，从工作质与量综合评价，以期客观评价项目绩

效，并突出结果应用，促进业务部门持续优化检察业务高质

量发展路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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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

项目设置了 7 项绩效指标。绩效指标设置情况见表 1-1。 

表 1-1 项目绩效指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

产出 
产出数量 

司法救助金发放

到位率 100% 

司法救助人数完

成率 100% 

案件结案率 100% 

产出时效 救助时效 在规定时限内支

付救助金 

效益 社会效益 
司法公正影响力 持续提高 

当事人合法权益 有效维护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司法救助对象

满意度 85%以上 

项目根据实际业务情况进行评分，包括司法救助金及时

拨付情况、司法救助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理情况、受救助对象

反馈情况、案件办理数量、人数及金额在全省排名情况等等，

并逐项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 

本项目属于国家司法救助专项资金，市检察院根据《中

央政法委、财政部、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

印发<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

知》（中政委〔2014〕3 号）要求，在年度终了 1 个月内，向

救助领导小组报送当年发放救助资金的明细情况，接受纪检、

监察和审计部门监督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 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

（一）总体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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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3 年广州市市级财政

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的相关要求和标准，市

检察院积极组织各部门参与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司法救

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为 94.00 分。各部分得分情况见表

2-1。 

表 2-1 司法救助资金项目各指标自评得分 

一级指

标 
二级指

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

值 
实际完成

指标值 

分值

（权

重） 
自评得分 

产出指

标 
数量指

标 

司法救助

金发放到

位率 
100% 100% 10 10.00 

产出指

标 
数量指

标 

司法救助

人数完成

率 
100% 100% 10 10.00 

产出指

标 
质量指

标 
案件结案

率 100% 100% 20 20.00 

产出指

标 
时效指

标 救助时效 
在规定时

限内支付

救助金 

均及时发

放 20 20.00 

效益指

标 
社会效

益 
司法公正

影响力 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10 8.00 

效益指

标 
社会效

益 
当事人合

法权益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10 8.00 

满意度

指标 

服务对

象满意

度 

受司法救

助对象满

意度 
85%以上 100% 10 8.00 

 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 

2022 年，市检察院大力构建司法救助工作“一盘棋”，

积极拓展司法救助线索来源，大力拓宽司法救助帮扶范围，

积极联合社会团体组织加强案外帮扶，通过项目实施，认真

履行检察职责，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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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侵权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

当事人落实司法救助工作，帮助人民群众摆脱生活困境，彰

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，有力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，促进

社会和谐稳定，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。 

项目绩效指标涵盖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，

各指标具体分析如下： 

（1）产出指标分值 60 分，自评得分 60 分。项目产出完

成情况较好，具体完成情况如下： 

1.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位率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

司法救助工作细则》,对决定支付的案件,按照预算管理权限,

及时提出核拨救助金申请,并协调拨付,救助申请人领取救助

金时,填写《国家司法救助发放登记表》,按照有关规定办理

领款手续，市检察院 2022 年共发放 4120327.05 元，完成率

100%。 

2.司法救助人数完成率，2022 年，市检察院经审查决

定并完成发放司法救助金 171 人，完成率 100%。 

3.案件结案率， 2022 年，市检察院经审查决定并发放

司法救助金 149 件，均在法定期间内办理完成，完成率

100%。 

4.救助发放及时率，经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核查，全年

无逾期发放司法救助资金的问题发生，资救助发放及时率

100%。 

（2）效益指标分值 20 分，自评得分 16 分，具体情况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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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1.司法公正影响力，经业务部门核查，司法救助案是根

据中央政法委、财政部、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司法部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《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

助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相关规定，核定司法救助案件，

申请和发放司法救助资金，2021 年广州市检察机关救助案件

数、救助人数位居全省第二、救助金额居全省第一，2022 年

广州市检察机关救助件数和发放金额占全省近五分之一，均

位居全省第一，司法公正影响力持续提高，但由于无法实现

数值量化与公式化，酌情扣分，完成率 80%。 

2.当事人合法权益，2022 年，广州市检察机关经审查决

定予以救助并发放救助金共 526 件 578 人 1234.18 万元，较

2021 年分别同比增长 424%、156%和 116%，当事人合法权

益得到有效维护，但由于无法实现数值量化与公式化，酌情

扣分，完成率 80%。 

（3）满意度分值 10 分，自评得分 8 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受司法救助对象满意度，经业务部门统计，2022 年收到

群众赠与锦旗 25 面，感谢信 7封，且未收到受司法救助对象

投诉，但由于无法实现数值量化，酌情扣分，完成率 80%。 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 

支出效率方面：项目 2022年总预算指标 4,121,100.00元，

实际支出 4,120,327.05 元，支出率为 99.99%。 

支出规范性方面：项目资金严格依据《中共广东省委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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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委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<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

度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政法〔2014〕6 号）和《最高人

民检察院关于印发<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高检发刑申字〔2016〕1 号）和《广东省检

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指引》，发放司法救助资金，落实

司法救助资金专款专用原则。 

成本效益方面：项目成本控制有效，产出及效益达到预

期效果。项目成本控制有效主要体现在，预算编制阶段，项

目根据 2019 年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

施意见》的要求以及参考往年司法救助案件集中在下半年的

实际情确定预算金额，若本年出现意外情况，及时调增预算，

确保每一笔支出合理；产出及效益达到预期效果，主要体现

在，市检察院救助 149 件 171 人 412.03 万元，同比去年依次

增加 520.83%、194.83%和 65.02%，2022 年广州市检察机关

救助件数和发放金额占全省近五分之一，均位居全省第一，

救助金的发放，有效解决救助申请人面临的生活困难。 

五、存在问题或不足 

（一）救助经费有限，来源单一，难以真正实现“应救

尽救”“应救即救”。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主要来源财政拨款。

受疫情影响，财政预算压缩，且按照先使用后追加的原则，

追加预算审批程序复杂、周期长，救急救困成效会“大打折

扣”，司法救助工作也易陷于被动局面。 

（二）外单位线索移送偏少，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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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需要进一步深化。司法救助线索主要来源于检察机关内

部办案挖掘，与法院、公安、民政、人社、乡村振兴、残联、

乡镇等机关和组织沟通联系不足，机制衔接不够顺畅，外单

位移送线索少。另外救助方式主要以发放救助金为主，其他

多元社会救助方式偏少，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融合不够

紧密。 

六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政策建议方面 

司法救助金项目旨在帮助人民群众摆脱生活困境，彰显

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，有力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，促进社

会和谐稳定，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，且该项目目标年度完

成情况较好，应给予经费支持保障。 

（二）项目管理方面 

1、灵活统筹使用救助预算，确保救助实效最大化。 

加大市区两级检察机关联合救助力度，建立资金给付动

态调整机制，统筹解决救助预算局部短缺问题，优化救助效

果；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宣传，积极鼓励民间资本、社会力量

加入，扩大司法救助社会影响。 

2、加强与有关部门联系，形成综合救助合力。积极主动

作为，拓宽线索外部来源，与法院、公安、民政、人社、乡

村振兴、妇联、残联、乡镇等机关和组织进一步加强联系，

信息及时共享，线索顺畅互通，着力形成救助“三个效果”

合力。 

（三）绩效管理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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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较好，但在 2023 年，需进一步

征求业务部门意见，结合高检、省检最新政策，特别是案件

指标的考核要求进行调整完善，同时，研究如何在日常工作

中，对标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完善项目

管理机制，并进一步充实项目评价的佐证材料。 


